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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秘书处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23 年 6 月 5 日的普通

照会。 

2. 谨此按请求分发该普通照会及其附文，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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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编号：1621374 

 

国际原子能机构 
秘书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

机构（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意，并谨此随附“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报告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结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协定’（GOV/2023/26 号

文件，2023 年 5 月 31 日）的解释性说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谨请秘书处向成员国分发随附的解释性说明并将其

作为《情况通报》文件予以印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以 崇高的敬意。 

 

 

[印章] [签名] 

2023 年 6 月 5 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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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说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提交理事会的报告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结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协定” 

（GOV/2023/26 号文件，2023 年 5 月 31 日）的评论和意见 

 

继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报告“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结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协定”（GOV/2023/26 号文件，2023 年 5 月 31 日）之

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希望分享有关

该报告的如下评论和意见：  

A. 一般性意见： 

1. 正如迄今所表明的那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心遵守“全面保障协定”（INFCIRC/ 

214 号文件）规定的义务，并已尽 大努力使原子能机构能够继续在伊朗开展核查

活动，这在原子能机构核查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  

2. 关于与所谓三个场所有关的问题，应该突出强调的是，这个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一个居心不良的第三方即以色列政权向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捏造信息，该政权不

同意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文书（具体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作出

任何承诺，并一再违反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议，威胁要攻击伊朗专

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  

B. 对报告的评论，背景： 

3. 报告第 2 段指出：“原子能机构正在寻求伊朗对……三个未申报场所……作出解
释”，这与报告第 18 段相悖，该段内容为：“……原子能机构目前对在‘马里万’
探测到的贫化铀颗粒物或对该场所均无其他问题，该问题现阶段已不再是未决问
题。”因此，场所数目不再是三个。报告第 4 段和第 7 段也是如此。 

 正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常解释的那样（例如：2022 年 6 月 7 日的

INFCIRC/996 号文件和 2021 年 12 月 3 日的 INFCIRC/967 号文），从未存在任

何根据“全面保障协定”必须申报而未申报的场所。伊朗的核活动在原子能

机构全面保障之下仍属于和平性质。因此，总干事“深表关切”毫无法律依

据。 

 不能仅仅因为在某一场所的环境样品中发现天然铀颗粒物，就认为该场所存

在一定数量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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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多次向原子能机构解释的那样，伊朗境内并没有未申报核材料，原子能

机构的说法仅仅基于长期以来一直在编造一连串谎言的非法以色列政权提供

的虚假和捏造信息。  

 考虑到与原子能机构的进一步合作，伊朗为找出这些颗粒物的来源已竭尽了

一切努力。伊朗已经解释了它对存在铀颗粒物的可能原因假设。鉴于伊朗还

无法找到存在铀颗粒物的任何技术原因，这将合理地暗示，场所的污染可能

涉及外部因素，如蓄意破坏和恶意行为。  

4. 报告第 3 段和相关脚注进一步指出：“……除非伊朗对其境内三个未申报场所存在
上述铀颗粒物提供技术上可信的解释，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有关核材料和（或）
受污染设备的当前场所，否则，在此之前，原子能机构将无法确认伊朗根据其
‘保障协定’所作申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应当指出： 

 不能仅仅因为声称的场所存在一些铀颗粒物，就认为存在核材料或受污染的

设备。应当指出的是，原子能机构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支持其说法的真实证

明文件。 

 正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许多场合所解释的那样，从未存在任何根据“全面

保障协定”必须申报而未申报的场所。此外，根据我们对在其余两个场所开

展的活动背景的深入调查，尚未有任何发现。这些场所一直没有任何核活动

或核材料贮存。因此，没有发现有关所报告颗粒物来源的任何技术解释。然

而，不能排除这些颗粒物的存在系蓄意破坏行为所致的可能性。 

5. 原子能机构在脚注 7 中声称“……在图尔古扎巴德贮存的容器有一些在该场所被

拆除，但其他容器于 2018 年被完好无损地从图尔古扎巴德移除后转移到了一个未

知场所……”，这并非以真实信息和证据为依据。图尔古扎巴德实际上是一个工业

场所，包括各类仓库和库房，用于储存洗涤剂、化学品、食品、纺织品、汽车轮

胎和零件、管材和接头以及一些工业废料。容器进出这样的区域属于惯常活动；

因此，容器被移除的说法不能作为如此指控的理由。尽管缺乏可靠和真实的文

件，但伊朗仍自愿为原子能机构提供了对这些场所的补充接触。这清楚地表明，

伊朗愿意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处理任何可能的模棱两可之处。 

6. 关于报告第 7 段，其中指出：“……为了原子能机构能够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和平
性质的可信保证，增进对伊朗核相关活动的了解和解决未决保障问题都必不可
少”。应当指出： 

 伊朗的核相关活动，如离心机、转筒和波纹管、重水和铀矿石浓缩物的产量

和存量，完全不属于“全面保障协定”范畴。这方面的任何措施均属自愿，

涉及在“全面行动计划”下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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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面保障协定”，有关伊朗核计划和平性质的保证与增进对伊朗核相关

活动的了解并无任何联系。因此，原子能机构关于“为了……能够提供有关

伊朗核计划和平性质的可信保证，增进对伊朗核相关活动的了解”的说法没

有法律依据，令人无法接受。 

C. 对报告的评论，2023 年 3 月 4 日“联合声明”执行情况： 

7. 原子能机构报告第 12 段指出“……原子能机构在铀转化设施核实，正如伊朗所申
报的那样，从贾伊本哈扬多用途实验室转移的 302.7 千克固体废物和金属铀物项形
式的天然铀被溶解。原子能机构发现其已核实的核材料数量与伊朗申报的数量存
在差异，需要解决”。应当指出：  

 自 2003 年以来，营运者经常向原子能机构报告铀转化设施从贾伊本哈扬多用

途实验室收到的金属铀，并由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随后原子能机构为此还

提供了相关的报表 90(a) 和 90(b)，表示满意。此外，该材料留在贾伊本哈扬

多用途实验室设施期间，自 2003 年起便一直处于原子能机构的持续封隔/监视

措施之下，甚至在转移到铀转化设施期间仍然保持密封。此外，未对该材料

进行过任何可能改变其地位的活动。 

 虽然有关材料的转移、溶解和加工是在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的，视察员采集了所溶解材料的体积和密度数据，但在活动结束后，他们对

采用一种不精确、非常规的方法进行测量提出了质疑，因为那一方法系利用

基于铀-236 同位素的反向计算来估计所溶解的材料，而该设施的“保障方

案”并未提及这种方法。由于这种测量的依据并不准确（2003 年和 2022 年的

测量结果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存在高误差，所以营运者并不接受用这种反向

计算方法来替代在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直接测量。 

 因此，营运者于 2022 年 3 月申报了四批六水合硝酸铀酰混合前的铀含量（共

计 109.847 千克铀），这同时得到了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的核实，作为铀转化设

施衡算报告的依据，没有必要对核材料衡算记录和报告进行任何更正。 

8. 关于“马里万/阿巴德”以及关于为使用中子探测器做准备而对保护屏蔽进行了爆

炸实验的指控，伊朗坚持其在解释性说明中提到的立场，并积极注意到总干事所

作的结论，即“原子能机构目前对在‘马里万’检测到的贫化铀颗粒物或对该场
所均无其他问题，该问题现阶段已不再是未决问题。”此外，应该强调的是，不

接受且完全拒绝就非“全面保障协定”事项提出的其他指控。在这方面，应指出

以下解释： 

 原子能机构提到了其作为“马里万/阿巴德”场所的证明文件所掌握的与该场

所有关的保障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只是两张未知场所的非真实图像，根本不

能被视为证据，因为它们很容易制作、伪造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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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忆及已多次说过，使用中子探测器的保护屏蔽原则上并无

保障依据（根据“全面保障协定”第 2.8 条和第 69 条），而原子能机构的问题

也不是基于与其要求接触该场所的保障目的相关的真实信息。伊朗出于善

意，自愿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了接触，并就掩体的完整历史、用途甚至应用情

况作出了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将其接受为一个保障问题。  

 尽管有这些广泛的合作，原子能机构却仅仅毫无道理地依靠一些不实的捏造

文件，并根据自己的假设得出错误的无效结论，认为从伊朗收到的资料与上

述指控文件不一致。 

 原子能机构声称“伊朗为使用中子探测器和核材料做准备而对保护屏蔽进行
了爆炸试验”，这是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没有任何真实辅助凭证。这一结论

绝对是错误的、不现实的和有偏见的。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在没有提供任

何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原子能机构之前报告（GOV/2022/26 号文件第 13 段）

称“…… 可能已经计划使用核材料……进行过室外常规爆炸……”，后改为

“…… 曾计划在……使用和贮存核材料，以进行爆炸试验”（原子能机构报告

（GOV/2023/9 号文件第 4 段）， 后改成“为使用中子探测器和核材料做准备
而对保护屏蔽进行了爆炸试验”。总干事报告中的这种前后不一致表明，这一

指控没有技术依据，不能被接受。 

9. 原子能机构报告第 23 段指出：“……作为该进程的一部分，原子能机构期望能够
不再拖延地开始解决接触数据记录和记录中的空白问题”。应当指出： 

 作为一项原则，在伊斯法罕离心机转筒和波纹管制造厂开展进一步的核查和

监测活动，完全属于基于自愿的“全面行动计划”范畴，而不属于“全面保

障协定”规定的义务。  

 此外，针对美国非法单边退出和公然违反“全面行动计划”的行为，议会通

过了一项名为《解除制裁和保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战略行动》的法律，停止了

“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所有透明度措施。 

 根据上述事实，原子能机构要求接触摄像机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

记录的数据以及自 2023 年 5 月 2 日至 3 日记录的数据的请求现不受“联合声

明”约束。 

D. 对报告的评论，经修订的第 3.1 条： 

10. 关于“辅助安排”经修订的第 3.1 条的执行情况，应该提醒的是，接受执行经修订

的第 3.1 条是“全面行动计划”第 65 段反映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之一。继美

国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和欧洲三国/欧盟未能履行其在“全面行动计划”范围内

的任何承诺之后，伊朗作为回应停止了其“全面保障协定”之外的所有透明度措

施。基于这一事实，暂停执行经修订的第 3.1 条。因此，原子能机构提及“全面保

障协定”第 39 条并无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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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报告的评论，结语： 

11. 原子能机构报告第 28 段指出，“剩余未决保障问题源于伊朗和原子能机构缔结的
‘全面保障协定’所规定的伊朗的义务，需要予以解决，以便原子能机构能够提供
伊朗的核计划纯属和平的保证”。应当指出： 

 由于原子能机构没有就其关于“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相关活动”的说法向伊

朗提供真实文件，伊朗没有义务将不实和捏造的文件作为“全面保障协定”

依据来回应原子能机构的要求。然而，伊朗仍自愿就这些场所向原子能机构

提供了接触以及资料和澄清。  

 令人遗憾的是，原子能机构将以色列政权提供的所有捏造文件和虚假信息视

为真实，并得出结论认为“……需要予以解决，以便原子能机构能够提供伊
朗的核计划纯属和平的保证”。这种说法破坏了原子能机构的公正性，与原子

能机构需要采取的专业方案相去甚远。 

F. 结论： 

1. 迄今为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了“全面保障协定”规定的充分

合作。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伊朗的所有核材料和核活动都已完全申报，并得到了

原子能机构核查。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烈希望原子能机构根据公正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原则报告在

伊朗的核查活动。 

3. 原子能机构不应无视伊朗死敌参与提供虚假和捏造信息以及实施各种破坏行为的

可能性。 

4. 与“全面行动计划”有关的核查活动，如离心机、转筒和波纹管、重水和铀矿石

浓缩物的产量和存量，不属于“全面保障协定”范畴。因此，把有关伊朗核计划

和平性质的保证和对所谓问题的解决与这种信息联系起来毫无根据，令人不可接

受。 

5. 由于伊朗的所有核材料和核活动都处于原子能机构的严格核查和监测活动之下，

加上伊朗的合作和自愿透明度措施，对伊朗核计划和平性质的质疑并无正当理

由。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强调，伊朗与原子能机构目前的广泛合作水平来之不易，

却遭到短视政治利益的削弱。因此，原子能机构和成员国等所有各方有责任表现

出智慧，以勤勉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以避免扭曲伊朗与原子能机构之间合作的

大局。 


